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９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６２

，

４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及公司总股本变更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总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１

号

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６８０

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７５

号）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

，

６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

元（含税），计

１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剩余未

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度分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计

３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计

３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以定向增发方式向

５５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并上市，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

１０３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向杭州中恒投资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投资”）等

８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北京中恒博瑞数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之新增

２３

，

６５４

，

５９５

股股份上市， 公司

总股本由

１０３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１２６

，

７９４

，

５９５

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８７

，

６２９

，

８９５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公司股东袁明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作出了以下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

购该部分股份。除遵守上述承诺外，在任职期间，且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前，可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

持有公司股份的三分之一（

８．３３

万股）；此后每

１２

个月（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可新增

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的六分之一（

４．１６

万股）；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前离职，于离职

时根据前述承诺无权减持的股份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之后方可转让。

在承诺期内，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遵守上述各项承诺；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公司不存在对上述股东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６２

，

４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４９２％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备注

１

袁明祥

１２５

，

２５０ ６２４００

合 计

１２５

，

２５０ ６２４００

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前的股东承诺，自然人股东袁明祥在公司任职期间，且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前，可

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的三分之一（

８．３３

万股）；此后每

１２

个月（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可新增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的六分之一（

４．１６

万股），根

据限售承诺，袁明祥持有的

１２４９００

股公司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解除限售，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后，其所持有

６２４０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解除限售，此次根据限售承诺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６２４００

股。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持有中恒电气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公司股东

袁明祥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华泰联合证券同意中恒电气股东袁明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８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２

债券简称：国安债

１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５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５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通信有限公司减持其所持

有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８８

，

６１５

，

１４９．４８

元股权份额的议案（详见出售资产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９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２

债券简称：国安债

１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所属中信国安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通信”）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非上市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集团”）减持其所持有的中国联通集团

８８

，

６１５

，

１４９．４８

元股权份额，减持价格为中国

联通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底扣除国家独享资本公积后的每股净资产

１．４４８０

元，可收回减资款

１２８

，

３１４

，

７３６．４５

元。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通信有限公司减持其所持有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８８

，

６１５

，

１４９．４８

元

股权份额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中国联通集团）的基本情况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１

号

法定代表人：常小兵

注册资本：

１０

，

４３９

，

６４２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５０６

（

４－１

）

税务登记证号：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１０００１６５０１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固定通信业务、蜂窝移动通信业务、第一类卫星通信业务、第一类数据通信业

务、网络接入业务（具体业务种类、覆盖范围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６

日）；国内甚小口径终端

地球站（

ＶＳＡＴ

）通信业务、固定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无线数据传送业务、用户驻地网业务和网络托管业务、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语音

信箱业务、传真存储转发业务、

Ｘ．４００

电子邮件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

（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业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和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

《信息通信技术》期刊出版（限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通信技术》编辑部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１２－３１

）；全国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连锁经营；利用互联网经营音像制品、游戏产品、艺术品、演出剧

（节）目、动画等其他文化产品，从事互联网文化产品展览、比赛等活动。一般经营项目：经营与通信及信息业

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设备生产、销售、设计施工业务；招标代理；自有房屋出租；电子通信

器材的销售；承办展览；专业人员培训；物业管理；技术交流和信息咨询；广告业务；编制、发行电话号码簿。

中国联通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本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未知有何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联通集团经审计总资产

５２

，

３７４

，

７３４．０９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５

，

７４４

，

９２７．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６２７

，

７０５．０３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６

，

６１３．１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国安通信持有的中国联通集团

８８

，

６１５

，

１４９．４８

元的股权份额，账面价值

８８

，

９５４

，

８９５．５１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我公司持有中国联通集团股权份额为

１７７

，

２３０

，

２９８．９５

元， 账面价值

１７７

，

９０９

，

７９１．０２

元。本次减持后我公司还将持有中国联通集团股权份额

８８

，

６１５

，

１４９．４７

元，账面价值

８８

，

９５４

，

８９５．５１

元。

中国联通集团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总资产

５２

，

３７４

，

７３４．０９

负债

２７

，

８０３

，

９８８．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５

，

７４４

，

９２７．９４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２１

，

６２７

，

７０５．０３

利润总额

３７０

，

２３６．２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６

，

６１３．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４５７

，

４２２．８６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安通信出售部分中国联通集团股权，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收益能力和资产流动性。通过本次交易，公

司可以进一步盘活资产，增加公司利润，加强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五、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2012-048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三家公司股权出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8

月

15

日，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上海三家公司股权的

议案》，决定将所持有的上海宝安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宝安大酒店有限公司和上海宝安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上海三家公司

"

）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贵灵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灵公司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6,843.90

万元；贵灵公司另代上海三家公司偿还其对本公司的欠款人民币

43,156.1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事

宜已获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具体办理。详情参见本公司

2012

年

8

月

16

日发布的《关于出

售上海三家公司股权的公告》。

2012

年

11

月

19

日，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上海三家公司股权出

售付款期限及定金的议案》， 决定将上海三家公司的股权转让定金由原来的人民币

5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

亿元，贵灵公司须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前向本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完全部应付价款。详情参见本公

司

2012

年

11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上海三家公司股权出售进展的公告》。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贵灵公司通过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向本公司共支付了应付价款人民币

2

亿元，

尚未付清全部款项。经过与贵灵公司的沟通协商，本公司同意给予其

5

日的付款宽限期，如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本公司仍未能收到贵灵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支付的应付余款，本公司将履行与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相关条款，维护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2-098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2

月

8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2010

）银民破字第

2-4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了广夏（银川）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012

年

9

月

30

日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200468

证券简称：宁通信

B

公告编号：

2012-031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书面、电话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九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

会议由许伟明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同意聘任练志良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聘任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练志良先生简历：男，

１９８４

年

０１

月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在深

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获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

书。

练志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

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九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６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１８５１３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３８１８６８５

办公邮箱：

ｌｉａｎ＠ｓｕｎｙｅｓ．ｃ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座

９

楼）

３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６

、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要

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

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２

、 联系办法：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座

９

楼

联系人：徐冰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１８５１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８１８６８５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会议表决权。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１

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注明持有的公司

股权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

*ＳＴ

银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

６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６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一、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变更本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为更好的符合公司经营战略规划的发展，公司拟变更本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具体如下：

（

１

）更名

原名称：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更名为：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２

）变更经营范围

原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生产与销售，电力系统自动化软件及高低压开关设备的开发、销售，计算机软

件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科技产品开发；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

的商品除外），开展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务。

拟变更为：对高科技项目投资、管理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变压器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力系统自动化

软件设备及高低压开关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科技产品开发，本

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商品除外），开展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

产及“三来一补”业务；自有房地产经营管理。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由于原董事徐志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因个人原因已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下属的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

职务。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现拟提名增补司旭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战略决策委员会

委员，任期从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附：董事候选人简历）。经审核董事候

选人司旭东的履历资料，董事会认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张志浩、陈丽花、梁峰同意提名司旭东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具备

行使职权相应的任职条件；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由于原聘请的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近日告知公司，该所由于人力资源

安排的原因，无法再履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审计业务，双方经友好协商，决定解除审计合作关系。

在经过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大华会计”）具备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因此，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拟改

聘大华会计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公司拟支付的年度财务审计费为人民币

４０

万元。

（附：大华会计简介）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最早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是国内首批获准从事

Ｈ

股上市审计资

质的事务所，是财政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化发展试点事务所，

ＢＤＯ

国际会计公司中国成员所，是国内

最具规模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大华拥有一支能够提供高度专业服务的团队，有多名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领军后备人才”称号

的专家，这些专家在财务会计、审计、税务、公司治理和战略管理咨询、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全面预算管理、

企业购并重组、

ＩＴ

审计和国际化业务等方面具有业内领先的水平。

大华各类业务资质齐全，不仅能够从事国内上市公司审计、特大型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审计、大型金

融保险企业审计， 同时经

ＰＣＡＯＢ

认可具有美国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执业资格，

２０１０

年取得

Ｈ

股上市公司

审计业务资质。公司业务范围包括审计鉴证、管理咨询、资产评估、工程咨询、税务服务等，服务对象主要为

上市公司、大型国有企业、金融保险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并多次接受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委托承担其他

特殊目的专项审计。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同意改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本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程序上合法、规范，没有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拟改聘的财务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许可证，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详见《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司旭东，本科，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先后在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销

售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任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截至目前，该董事候选人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该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

*ＳＴ

银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广西北海市银河科技软件园综合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直接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及公司邀请人员；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审议关于变更本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议案二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三 审议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一、二、三已经公司第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凭

证登记。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登记；

法人股东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登记。异地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广西北海市银河科技软件园综合办公楼四楼，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５３６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９－３２０２６３６

传 真：

０７７９－３９２６９１６

联 系 人：卢安军、邓丽芳

２

、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样式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人

／

本单位（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 案

赞成

划

√

反对

划

×

弃权

划

О

１

关于变更本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委托人应决定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投票赞成、反对、弃权并在相应表格标识，三者中只能选其一，

选择一项以上则视为授权委托股东对该授权委托无效。如未选择的，视为全权委托受托人行使投票权。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六、备查文件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七次会议决议。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８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２０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７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１６

号”文核准，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其中网下

配售数量为

５２００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上市后总股本变为

１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的总股本

１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

至

１３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的总股本

１３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６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股东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及《公司章程》，本次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

１

）控股股东林国芳、陈国红夫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其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十。

（

２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梅连清（已离任）、明春（已离任）、龙英妮（已离任）、台建

树、韦银瑞、胡振超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其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百分之五十。

（

３

）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伍云华（已离任）、何雪晴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和肖林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分

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承诺期限届

满后， 其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

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４

）、上市前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２０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７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人数为

１１３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备注

１

许胜辉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２

赵永建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

蒋陆安

３１２

，

０００ ３１２

，

０００ ３１２

，

０００

４

赵晨阳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５

付磊

３７

，

９０８ ３７

，

９０８ ３７

，

９０８

６

白华颖

６８

，

７９６ ６８

，

７９６ ６８

，

７９６

７

胡江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８

杨金荣

２１８

，

４００ ２１８

，

４００ ２１８

，

４００

９

林国义

２３４

，

０００ ２３４

，

０００ ２３４

，

０００

１０

李建军

８５

，

９５６ ８５

，

９５６ ８５

，

９５６

１１

张清慧

１０４

，

６７６ １０４

，

６７６ １０４

，

６７６

１２

吴良宝

７１

，

６０４ ７１

，

６０４ ７１

，

６０４

１３

台建树

３１２

，

７８０ ３１２

，

７８０ ７８

，

１９５

现任监事

１４

康艳

７１

，

６０４ ７１

，

６０４ ７１

，

６０４

１５

崔立军

２５６

，

４６４ ２５６

，

４６４ ２５６

，

４６４

１６

孔令军

１３９

，

３０８ １３９

，

３０８ １３９

，

３０８

１７

王凡

１３２

，

７５６ １３２

，

７５６ １３２

，

７５６

１８

何雪晴

３２５

，

４１６ ３２５

，

４１６ ８１

，

３５４

现任监事

１９

邓红梅

８２

，

５２４ ８２

，

５２４ ８２

，

５２４

２０

林国芳

６５

，

０２８

，

６００ ６５

，

０２８

，

６００ １６

，

２５７

，

１５０

现任董事

２１

耿红军

１１９

，

８０８ １１９

，

８０８ １１９

，

８０８

２２

胡振超

３９３

，

１２０ ３９３

，

１２０ ９８

，

２８０

现任高管

２３

颜义平

３９

，

７８０ ３９

，

７８０ ３９

，

７８０

２４

刘新华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２５

彭奕

６６

，

７６８ ６６

，

７６８ ６６

，

７６８

２６

吴文彬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２７

黄华东

５７

，

８７６ ５７

，

８７６ ５７

，

８７６

２８

杨金玲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２９

肖国良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０

雷天兰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陈国萍

２７１

，

２８４ ２７１

，

２８４ ２７１

，

２８４

３２

王振武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３３

肖林春

３０９

，

８１６ ３０９

，

８１６ ７７

，

４５４

现任监事

３４

周卫忠

２０７

，

１６８ ２０７

，

１６８ ２０７

，

１６８

３５

赵晓燕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６

黎仕州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７

徐庆贤

１０４

，

６７６ １０４

，

６７６ １０４

，

６７６

３８

周涟兵

８１

，

１２０ ８１

，

１２０ ８１

，

１２０

３９

谢昌桂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０

赵渝

９９

，

８４０ ９９

，

８４０ ９９

，

８４０

４１

李贞发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序号

股东

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备注

４２

吴坚

２５６

，

４６４ ２５６

，

４６４ ２５６

，

４６４

４３

施建平

６

，

５５２

，

０００ ６

，

５５２

，

０００ ６

，

５５２

，

０００

４４

刘刚强

５３

，

０４０ ５３

，

０４０ ５３

，

０４０

４５

张羡文

７９

，

５６０ ７９

，

５６０ ７９

，

５６０

４６

闫爱兵

１０４

，

９８８ １０４

，

９８８ １０４

，

９８８

４７

毛善平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８

杨波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４９

常明玉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５０

孟蓉蓉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５１

杨飞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５２

范长录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５３

吴滔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５４

韦银瑞

４８２

，

９７６ ４８２

，

９７６ １２０

，

７４４

现任高管

５５

孙芜

６６

，

９２４ ６６

，

９２４ ６６

，

９２４

５６

杨海艳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５７

龙英妮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离任监事

５８

彭鑫

４３

，

２１２ ４３

，

２１２ ４３

，

２１２

５９

陈国高

１０９

，

２００ １０９

，

２００ １０９

，

２００

６０

彭明

６０

，

６８４ ６０

，

６８４ ６０

，

６８４

６１

侯红霞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６２

钱鸣镝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６３

汤素萍

６３

，

８０４ ６３

，

８０４ ６３

，

８０４

６４

林清萍

１７７

，

０６０ １７７

，

０６０ １７７

，

０６０

６５

伍云华

１２６

，

６７２ １２６

，

６７２ １２６

，

６７２

离任监事

６６

梅连清

５４３

，

８１６ ５４３

，

８１６ ２７１

，

９０８

离任董事

６７

李尉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６８

张黎

５３

，

６６４ ５３

，

６６４ ５３

，

６６４

６９

何小波

５６

，

１６０ ５６

，

１６０ ５６

，

１６０

７０

莫伟华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７１

潘登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７２

王剑平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７３

杨建兵

５６

，

１６０ ５６

，

１６０ ５６

，

１６０

７４

李斌

６７

，

０８０ ６７

，

０８０ ６７

，

０８０

７５

唐彬

８０

，

８０８ ８０

，

８０８ ８０

，

８０８

７６

武健

９２

，

５０８ ９２

，

５０８ ９２

，

５０８

７７

刘少明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７８

明春

６２

，

５５６ ６２

，

５５６ ６２

，

５５６

离任监事

７９

郑娜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８０

李红

９９

，

８４０ ９９

，

８４０ ９９

，

８４０

８１

孙波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１９

，

２００

司法冻结

８２

张健强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８３

陈昆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８４

韩小兵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８５

陈三妹

６８

，

６４０ ６８

，

６４０ ６８

，

６４０

８６

荆建忠

７９

，

５６０ ７９

，

５６０ ７９

，

５６０

８７

庄有为

９３

，

６００ ９３

，

６００ ９３

，

６００

８８

王震时

３４

，

３２０ ３４

，

３２０ ３４

，

３２０

８９

潘曼玲

１５６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０００

９０

陈永胜

４３

，

２１２ ４３

，

２１２ ４３

，

２１２

９１

双强正

１７６

，

９０４ １７６

，

９０４ １７６

，

９０４

９２

杨克斌

６２

，

４００ ６２

，

４００ ６２

，

４００

９３

余松恩

５７２

，

０５２ ５７２

，

０５２ ５７２

，

０５２

９４

牟方亮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９５

张彬

７９

，

５６０ ７９

，

５６０ ７９

，

５６０

９６

张梅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９７

余应梓

１０１

，

４００ １０１

，

４００ １０１

，

４００

９８

卢永红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９９

杨志刚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１００

孙文君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１０１

冯增强

６６

，

９２４ ６６

，

９２４ ６６

，

９２４

１０２

陈国红

３５

，

２３８

，

８４０ ３５

，

２３８

，

８４０ ８

，

８０９

，

７１０

现任董事

１０３

阳建忠

３９

，

９３６ ３９

，

９３６ ３９

，

９３６

１０４

屈景晨

６７

，

３９２ ６７

，

３９２ ６７

，

３９２

１０５

周西川

１１５

，

９０８ １１５

，

９０８ １１５

，

９０８

１０６

柯凡

２

，

３８０

，

５６０ ２

，

３８０

，

５６０ ２

，

３８０

，

５６０

１０７

王刚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１０８

刘春祥

６２

，

４００ ６２

，

４００ ６２

，

４００

１０９

曹琳

８２

，

９９２ ８２

，

９９２ ８２

，

９９２

１１０

姜波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１１１

陈谨

１５６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０００

１１２

谭珍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１１３

张小辉

２１７

，

７７６ ２１７

，

７７６ ２１７

，

７７６

合计

１２０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４３

，

２６７

，

４３１

注：

（

１

）前任监事明春、龙英妮离任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迄今已超过十八个月，其所持股份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量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前任监事伍云华离任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迄今已超过十八个月，其所持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前任董事梅连清离任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迄今已超过六个月，但未超过十八个月，其所持股

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

４

）现任董事林国芳、现任董事陈国红、现任监事肖林春、现任监事何雪晴、现任监事台建树、现任高管韦

银瑞、现任高管胡振超所持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

５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孙波所持

１２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先后被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司法冻结；除此之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其他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

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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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2

年

12

月

27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同时进行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

参会董事

10

人，实际参会董事

10

人，其中王仁华先生、唐斌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

刘庆峰先生主持，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编号为

2012-057

《关联交易公告》。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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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本公司作为中标方拟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新疆移动

"

）签署《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呼服语音自动质检系统平台开发合同》，新疆移动向本公司购买设

备、软件及相关开发服务。

2

、由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移动

"

）作为公司的战略投资者，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

与本公司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6

条之规定，新疆移动作为中国移动的全

资子公司，视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公司与新疆移动本次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同时，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

10.2.4

和

10.2.10

的规定，公司与新疆移动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披露要求。

3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10

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上述事

项。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相关部门审

核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新疆移动为中国移动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2,581,599,600

元人民币，住所为新疆乌鲁木齐南湖北

路

118

号，法定代表人为刘坚，公司主营移动话音、数据、

IP

电话、多媒体业务及与移动通信业务相关的系

统集成、漫游结算、技术开发服务和经集团公司和通信管理局授权和批准的其他业务，并有计算机互联网

单位经营权和国际出入口局业务经营权。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按照约定， 向新疆移动出售用于新疆移动公司呼服语音自动质检系统工程项目下的全部合同

设备、相关设备运行软件并向新疆移动提供相关技术文件及服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新疆移动的交易是本着公平、公允原则，并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

原则定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本公司按照约定的技术规范，向新疆移动出售用于新疆移动公司呼服语音自动质检系统工程项目

下的全部合同设备、相关设备运行软件并向新疆移动提供相关技术文件及服务。

2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268

万元整。

3

、合同总价分三期支付，到货时支付合同总价的

30%

，初验时支付合同总价的

60%

，终验时支付合同

总价的

10%

。

4

、 本公司对于合同设备硬件和软件系统向新疆移动提供自终验合格证书签署的第

2

天起的

24

个月

的保修期。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双方为了保证业务正常进行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公平合

理，未损害任何一方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向中国移动及其关联方销售语音支撑软件、行业应用产品

/

系统等产品累计

交易金额为

13,640,852.44

元， 其中：

2012

年

1

月

1

日

-8

月

23

日累计交易金额为

8,401,487.64

元，

8

月

24

日

-12

月

27

日累计交易金额为

5,239,364.80

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

交易双方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情况，同意上述交易。

九、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和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

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审议并通过，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国元证券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3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